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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湛霞府办〔2021〕36 号

霞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霞山区政府
投资项目暂行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，区府直属有关单位，驻霞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完善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

益，经区政府第十届141次常务会议审定同意,现将《霞山区政府

投资项目暂行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2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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霞山区政府投资项目暂行管理办法

为深入贯彻湛江市 2021 年“营商环境整治提升年”活动部署

要求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决策程序，进一步完善规范政

府投资项目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

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项目审批适用政府投资项目，指政府使用下列资金以直

接投资、资本金注入方式进行的建设项目

1.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资金和其他专项建设资

金；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建设资金;

3.政府依法举债取得的建设资金；

4.其它财政性资金。

二、以下政府投资项目不再审批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

初步设计概算，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

1.单纯购置类项目；

2.总投资 200万元以下的装修工程、修缮工程；

3.区发展和改革局已核准招标方式以外的服务类项目。

三、实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，按以下审批权限执行

1.总投资 100万元以下的，报分管业务的副区长审定；

2.总投资 100万元（含 100 万元）至 400 万元的，报分管业

务的副区长审批后，报区长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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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总投资 400万元以上的（含 400万元），经分管业务的副区

长审核，报区长审批后提交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。

四、需审批的政府投资项目，项目单位应首先向区发展和改

革局报送项目建议书，依据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分别向自然资源、

生态环境部门申请办理规划选址、用地预审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

手续。完成相关手续后，项目单位根据项目论证情况向区发展和

改革局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，并附规划选址、用地预审和环评审

批文件。项目单位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向自然资源部门

申请办理规划许可手续和正式用地手续。

五、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手续包括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

告、初步设计概算三个环节

估算总投资不足 5000 万元的项目，不再审批项目建议书，直

接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；总投资 1000 万元以下政府投资项目，合

并办理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概算等审批环节，

只批复项目初步设计概算。

1.项目建议书编报：项目单位依据批准的项目投资计划、建

设规模和标准，按规定程序组织编制项目建议书报区发展和改革

局审批。提交资料包括：项目代码（项目单位通过广东省投资项

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申请）、关于该项目建设的区政府领导批示

或区政府常务会议纪要（年度投资计划或相关决策文件）、项目建

设书审批申请、项目建议书。办理时限：正式受理申报材料后3

个工作日内办结。



— 4 —

2.可行性研究报告编报：项目建议书经批准后，项目单位应

落实项目建设条件，按规定办理规划、用地、节能等相关手续，

并按规定程序组织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区发展和改革局审批。

提交资料包括：项目代码（项目单位通过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

批监管平台申请）、关于该项目建设的区政府领导批示或区政府常

务会议纪要（年度投资计划或相关决策文件）、项目单位社会信用

代码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申请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招

标基本情况表、资金来源证明文件、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和选址规

划意见。办理时限：正式受理申报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办结。

3.初步设计概算编报：项目单位将初步设计概算按规定报行

业主管部门出具审查意见后，报区发展和改革局审批，提交资料

包括：项目代码（项目单位通过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

台申请）、关于该项目建设的区政府领导批示或区政府常务会议纪

要（年度投资计划或相关决策文件）、项目单位社会信用代码、项

目初步设计概算审批申请、项目初步设计概算、招标基本情况表、

资金来源证明文件、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和选址规划意见。办理时

限：正式受理申报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办结。

4.区发展和改革局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

估机构或会同相关部门对项目投资估算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作为

项目审批的依据。

5.对经济、社会和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项目，项目审批前应进

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项目单位委托有资质机构，根据实际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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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公示、问卷调查、实地走访和召开座谈会、听证会等多种方

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公众的意见，编制社会稳定风险报告，查

找并列出风险点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影响程度，提出防范和化

解风险的方案措施，提出采取相关措施后的社会稳定风险等级建

议。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应当作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项目申请

报告的重要内容并设独立篇章。

六、政府投资项目变更金额审批权限

（一）变更估价累计增加额在中标合同价10%以下的：

1.单项变更增加投资额100 万元以下的，由建设单位报区分

管业务的副区长审批；

2.单项变更增加投资额100万元以上（含 100万元），400 万

元以下的，由分管业务的副区长审批后，报区长审定；

3.单项变更估价 400以上（含 400万元），经分管业务的副

区长审核，报区长审批后提交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。

（二）工程变更估价累计增加额在中标合同价10%以上的，

项目业主单位必须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变更申请，按程序提

交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。

（三）增加投资额以区财政局委托第三方审定为准。

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投资原则上不得超过经核定的投资概算。

因国家政策调整、价格上涨、地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确需

增加投资概算的，项目单位应当提出调整方案及资金来源，经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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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业务的副区长和常务副区长审核，报区长审批后提交区政府常

务会议审定。

本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区发展和改革局解释。2021

年 6 月 2日印发的《关于印发<霞山区投资项目落地便利化工作指

引>的通知》同时废止。

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监委。

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日印发


		PDF盖章
	2021-12-01T15:47:25+0800
	cn
	PDF盖章




